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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宁夏新水阳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章、财

务章、合同章、发票章，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李旺镇二道行政村北坪自然村号余忠虎遗失宁EJ705挂
登记证书、行驶证、车牌，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西安镇非农居委会西安街号柳映强遗失小型汽车宁

EB6103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声明作废。

宁夏李旺华运运输有限公司名下注册登记的宁E22696、宁E25288、
宁E72088车辆的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声明作废。

马国斌（工号：37882891）遗失新华保险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委托合

同，声明作废。

固原鑫通货运有限公司遗失宁 D72500 道路运输证，证号：固

640400016286，声明作废。

宁夏德龙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 DD281 挂道路运输证，证号：固

640400024944，声明作废。

贺 兰 县 习 岗 镇 聚 友 商 店（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640122MA76BKXK38）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特此声明。

张彦福遗失不动产登记证，产权证号：00006246，声明作

废。

马阳阳遗失宁 CE0253车辆营运证，证号：640302062040
遗失宁 CH115挂车辆营运证，证号：640300018798，特此

声明。

宁夏盐池德运昌危货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CF1867车辆营

运证，证号：640302065026；遗失宁CT857挂车辆营运证，

证号：640302065014，特此声明。

詹东林、邓达兰遗失宁夏荣恒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荣恒星

宅 25-1-206 室购房发票，票据号：02982687，总金额：

720000元，声明作废。

石荣刚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640122000924，特此声明。

杨 荣 彩 遗 失 宁 D25098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固

640400005262，声明作废。

西 吉 县 顺 韵 达 快 递 有 限 公 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640422073809695E）遗失公司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宁夏中云亨创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法定代表人章、财务

章、合同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银川圆梦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

定代表人章（张坤）及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8710000390302，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新城中街支行，特此声明。

宁夏丰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田兰遗失公

司公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私章，现己更换新的印鉴，

原章声明作废。

宁 夏 达 盛 物 流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GY97X8）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特此声

明。

祝永胜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份遗失身份证，证号：

6421241976****2938（有 效 期 限 ：2006 年 12 月 18
日-2026年12月18日），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灵武市梧桐树乡梧干渠农民用水者协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1640181MJX262165L），拟向协会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协会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灵武市梧桐树乡梧干渠农民用水者协会

2022年11月7日

注销公告
银川钢企源不绣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640100200002842），经股东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银川钢企源不绣钢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7日

公示
杨银芳（身份证号：64212319******1524 ）因个人原

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工作人员多次通知你到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未果。如在公示见报之日起15日内，还未
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公司将按相关规定与其解除劳动
关系，造成损失由相关当事人自行承担。特此公示。

宁夏二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贺兰分公司

2022年11月7日

补正公告
本院于 2022年 9月 22日在《宁夏法治报》

刊登的原告黎莉诉被告宁夏百联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刘爱蓉、刘涛、蒋小菊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的公告中第一行“宁夏百联科技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存在笔误，现补正为“宁夏百联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夏城建机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宁夏城建机械材料有限公司。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夏城建机械材料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夏城建机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夏城建机
械材料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城建机械材料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7日 2022年11月7日

公告清单 利息基准日：2020年6月3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
宁夏城建机械材料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宁夏为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70,000,000.00
利息

15,918,557.82
合计

85,918,557.82

担保情况

方式

保证+抵押

担保人

马卫民、李波、马刚、杨桂燕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与刘永亮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与刘永亮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刘永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特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刘永亮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刘永亮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
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刘永亮

2022年11月7日

利息截止日：2022年4月30日 单位：元

序号

1
借款人

宁夏一刀利广告装璜玻璃有限公司

担保人

宁夏一刀利广告装璜玻璃有限公司、胡啸、王小梅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本金余额

7,972,958.27
利息

5,383,323.87
其他债权

111,746.00
合计

13468028.14

公开赔礼道歉信
我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的赵进瑞，我在永宁县瑞

思美容美发会所给未成年人提供文身及未取得医疗美容资
质给未成年人提供清洗文身服务，从中非法获利。上述行
为被永宁县人民检察院立为民事公益诉讼诉讼案件后，我
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文
身治理工作办法》等有关规定，侵犯了众多不特定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现我作深刻检讨，真诚悔过
并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承诺将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文
身及清洗文身服务，以后不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

道歉人：赵进瑞

2022年11月7日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以及

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与马荣达成的《债权
转让协议》，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将其依据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4）兴民商初字
第 965号民事判决项下对债务人赵静、姜
克清、杨学军的全部债权转让给马荣。
（2014）兴民商初字第 965号民事判决项下
债权各债务人应当依法向新的债权人马荣
清偿债务。

2022年11月7日

补正公告
铁力军、吴忠市仁祥物流有限公司：

本院于 2022年 9月 13日刊登在《宁夏法治报》第 1680期被
告为铁力军、吴忠市仁祥物流有限公司的公告存在笔误，应予补
正。补正如下：“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中心支公
司”应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中心支公司”；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2年10月31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
十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应为“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2022年 11
月 23日下午 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五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现予以补正。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补正公告
王伟：

本院于 2022年 9月 13日刊登在《宁夏法治报》第
1680期被告为王伟的公告存在笔误，应予补正。补正
如下：“原告宁夏甜橙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为

“原告马建忠的诉讼请求”；“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2年
10月 31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应为“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2022年 11月 22日下
午 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五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现予以补正。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遗失作废声明
宁夏万齐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宁夏万齐

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中卫市科源农贸有
限公司管理人因故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三张，其核
准号分别为：L8710000399701、L8710000401301、
L8710000401201，现特此声明作废。

宁夏万齐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宁夏万齐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中卫市科源农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1月7日

遗失作废声明
宁夏沙都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中卫市万瑞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因故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两张，其核准号分
别为：L8710000399401、L8710000399501，现
特此声明作废。

宁夏沙都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中卫市万瑞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2022年11月7日

减资公告
宁夏祥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41100MA75WCHA1N），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0万元减至
人民币 500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祥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7日

减资公告
青铜峡市紫玉甘城酒庄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3815748780236），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3000万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 10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青铜峡市紫玉甘城酒庄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7日

招租公告
宁夏回族自治区渠首

管理处位于青铜峡市叶盛
镇、龙门村六队农田以南，
面积 163.20亩坑塘，现面向
社会公开招租，有意者来电
咨询。联系人杜永新，联系
电话：18995337598。
宁夏回族自治区渠首管处

2022年11月7日

标的所涉及的优先权人可行使优先购买权参与竞买，未提供书面证明或逾期未办理竞
买手续者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我公司即日起组织现场勘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1月17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至
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证件及银行交款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户名：宁夏博银拍卖
有限公司；账号：23000140100001526；开户行：宁夏银行西塔支行；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
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
电话：李先生13895011215 （0951）6875510

宁夏博银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2年11月18日（星期五）10时对以下标的采用网络与现场同步

拍卖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标的名称

平罗县金水湖畔东26幢2单元502号
平罗县世名颐和花园10幢1单元501号

平罗县丽都嘉园1幢2单元601号
平罗县丽都嘉园1幢4单元502号
平罗县丽都嘉园11幢1单元501号
平罗县丽都嘉园11幢2单元601号
平罗县丽都嘉园11幢2单元502号
平罗县丽都嘉园1幢4单元602号
平罗县丽都嘉园20幢1单元601号
平罗县丽都嘉园20幢1单元602号
平罗县金税花园1幢商住楼8号

面积（㎡）

125.77
98.09
94.88
101.13
119.04
119.04
119.04
101.13
90.41
83.57
94.08

参考价（万元）

21.14
14.3
13.51
14.4
16.95
16.62
16.95
14.12
13.67
12.64
27.05

保证金（万元）

2
2
2
2
2
2
2
2
2
2
3

石玉蓉：

本院受理原告董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17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
法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杨婷：

本院受理原告张忠源诉
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疫情延期审理，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未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本案将依法缺
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李胜：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风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宁 0522民初 22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李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返还
原告马风军借款 2600元；二、驳回原告马风军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400元，由被
告李胜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前来本院
速裁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则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宁夏玮明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丰科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与宁夏中瀛泰富置业有限公司
中宁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支付下欠工程款139987.8元；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13998元；3.判令被告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5325.78元（暂自2019年8月15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2022年7月29日并实际主张至欠款偿还完毕之日止）；4.判令
被告宁夏中瀛泰富置业有限公司中宁分公司在欠付被告宁夏玮明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程
款的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十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宁夏铭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国东诉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中宁县铭铂观光夜市餐车租赁
协议）押金、定金款1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十五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黄艳玲：

原告宁夏宁房经济适用住房建
设有限公司与被告黄艳玲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驳
回原告宁夏宁房经济适用住房建设
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0104民初5670号
民事判决书。上诉人宁夏宁房经济
适用住房建设有限公司在上诉期间
提起上诉，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 8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及
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21民初4691号

胡学智：

本院受理原告纳生成与被告胡学
智、魏志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原告起
诉：1.依法撤销二被告于 2020年 5月 28
日所签《股权转让协议》；2.本案的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合议庭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詹飞：

本院受理原告陈国灏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水果款6640元，支付逾
期利息 327元（利息按 2022年 1月货款市场报价利息四倍
14.8%计算，暂计算 4个月，后续利息计算至实际偿还之
日），以上合计6967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
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一封信、严格执行三个规
定告知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养老诈骗线索举报的
一封信、（2022）宁 0121民初 3616号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张鸿飞：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夏支行与被告张鸿飞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05民初 33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内容为：一、张鸿飞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
夏支行借款本金70400元、利息3423.57元、罚息443.26元（以上利息
截至2022年3月11日），共计74266.83元，并按照《中国建设银行“快
e贷”快贷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率标准支付自2022年3月12日起至
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借款利息、罚息；二、驳回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夏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1756元，公告费 300元，由张鸿飞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马胜司：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夏支行与被告马胜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05民初 35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内容为：一、马胜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
夏支行借款本金65342.07元、利息3227.31元、罚息5314.3元（以上利
息、罚息截至2022年3月11日），共计73883.68元，并按照《中国建设
银行“快 e贷”快贷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率标准支付自 2022 年 3月
1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借款利息、罚息；二、驳回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夏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52元，公告费300元，由马胜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761号

高永祥：

本院受理原告杨彦云、叶军与被告石和平与你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原告
请求判令：1.请求判决撤销（2022）宁0104执异256号执行裁定书，不予追加
杨彦云、叶军为（2018）宁 0104民初 8473号被执行人；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少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
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890号

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告哈金义与被告卢洲洋、宁夏大展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
终结。本院判决：驳回原告哈金义的诉讼请求。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宁 0104 民初
128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 8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807号

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谢丹与被告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附送海
南房协议》；2.被告赔偿因无法履行《附送海南房协议》而造成原告的
损失18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兆明、张学平：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掌政石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曹永荣、代家男、陶
学梅、李兆明、张学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曹永荣向原告偿
还贷款本金 150000元、利息 7504.26元（截至 2022年 4月 7日），合计 157504.26元；
承担自2022年4月7日起继续发生的逾期利息按每日万分之3.6250，直至偿付全部
本息时止；判令被告代家男、陶学梅、李兆明、张学平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